
通讯员 陈勇 吴钢

在 2015年召开的新昌县十五

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政协九届四次会

议上，涉及到交警大队工作的提案共

有 89件。为了办理好这 89件提案，

大队分别根据主办、会办、协办等不

同情况，采取了各项有效措施，创新

方式，认真地一一进行了答复，办结

率达 100％，做到了件件有落实，事

事有回音。

大队把办理工作与转变作风、促

进工作、树立形象紧密结合起来，专

门召开了大队班子成员会议专题研

究制定了具体的办理措施。对县人

大、政协提交的每一份提案，首先由

大队班子成员传阅，并召开队委会集

体讨论，针对政协委员每件提案的具

体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和认真研究。

在此基础上，查明事实，找准原因，区

分责任，研究措施，明确办理要求。大

队分管领导对办理工作具体负责，检

查指导办理工作开展；大队办公室及

时调度提案办理情况，实行建档管

理，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级抓一级，

一级对一级负责，“责任明确、分工具

体、办理及时、工作规范”的提案办理

机制，真正把办理工作当作一项重要

的政治任务来抓，有力地推动了政协

提案办理工作地顺利开展。

在人大、政协的建议、提案办理

中，大队决不敷衍应付，而是在解决

实际问题上狠下功夫，务求质量高。

在办理过程中，大队积极协同其他办

理部门，通过上门协商、邀请座谈或

实地调研等方式，向代表、委员和社

会通报办理情况，充分听取建议提案

人的意见，并适当邀请有关媒体和记

者随同采访报道，力争面谈率达

100%。在形成初步的答复意见后，大

队再次与建议提案人面谈，征求建议

提案人的意见，并在得到建议提案人

满意的答复后才形成正式材料上报

县局。大队务求每一件答复都让建议

提案人满意，凡是代表、委员不满意

或有异议的，进一步征求意见并加以

改进，争取答复满意率达 100%。

在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中，大队按

照“不误时、不误事”的要求，及时、认

真、审慎、负责地对待每一件政协提

案，并将办理情况及时向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反馈。承办过程中坚持依法

办理，落实了“又好又快”的基本要

求。提高了办复质量，对提案中所提

问题解决和基本解决的比例达到了

90%，其余 10%待条件成熟后立即解

决。对暂不能解决的事项，实事求是

的向代表和委员作出了解释和说明，

取得了代表、委员们的理解和支持。

大队把建议、提案办理工作与当

前各项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与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

起来，坚持便民利民原则，举一反三，

稳步推进。针对代表和委员普遍反映

的、人民群众普遍关注交通管理问

题，除在办理工作中加强制度、机

制建设外，在日常交通管理工作中

更是把这些问题作为重点工作来

加强管理，力求通过提案办理工作

与日常交管工作的有机结合，有效

地推动我县公安交通管理工作持

续、健康发展。结合代表、委员的建

议提案，大队对七星新区交通信号

灯设置问题、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学校交通安全问题、驾考便民

措施等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协同

有关部门进行了整改，并实施了一

系列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及交通安

全、交通法规宣传活动，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今日新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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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县交警大队协办

通讯员 董玲玲 吴钢

今年第 9号台风“灿鸿”于 7

月 11日 16时 40分前后在舟山

市朱家尖沿海登陆，针对此次台

风强度强、影响大的情况，大队高

度重视，根据县委、县政府和县公

安局的统一部署，全力应战，确

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

7月 10日下午 4时半，县公

安局党委委员、大队长张齐招召

集中队长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抗

台工作，要求各中队领导迅速传

达全体民警抗台措施，树立“当前

压倒一切的工作目标”抗台精神，

克服麻痹大意的思想，按照防御

台风的工作部署要求，全面启动

防台应急预案，做好各项安全保

障准备工作和措施。10日晚 18时

起，接县公安局抗台指示要求，全

体警员严阵以待，随时做好有效

处置突发事件的准备工作，确保

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集结到位，

坚决杜绝接处警不及时的现象发

生。

大队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

况，合理安排勤务，10日后半

夜，受台风“灿鸿”影响，我县境

内出现强降雨恶劣天气，导致新

昌江水位、辖区多地水库水位暴

涨，县乡多处公路出现积水、塌

方现象，严重影响道路通行。截

至 11日上午，长茅公路、曹州公

路、江拔线等多处路段已中断通

行。大队领导率警出动，顶风冒

雨亲战一线，重点对易出现积

水、滑坡、坍塌、树木吹断等路

段加强巡逻力度，对发现有重

大隐患的路段及时设置警告标

志等防护措施，全体民警、协警

兵分多路分布到新大线、唐石

线、江拔线等限行路段周边指

挥交通秩序，并设置交通安全

警示牌，警示劝阻过往车辆绕

道通行。至 11日下午 4时 半

许，还有 4条县道未通行，分别

是新大线、唐石线、里官线、王

金线。至 7月 13日，除江拔线

曹州桥路段限制 10吨以上货

车通行外，基本通车。

为确保路况信息及时让民众

知晓，大队在全线作战的同时，通

过“新昌交警”微信公众号平台

“新昌路况播报”实时播报路况信

息，第一时间将第一手路况信息

传报、预警群众，提醒出行安全。

抗台期间，共累计播报路况信息

50余条。台风“灿鸿”来临期间，

大队共出动警力 345人次，警车

103辆次，疏导车辆 15000余辆

次，未发生因台风引起的大面积

堵塞情况。风大雨急中，新昌交

警用钢铁般的意志为群众出行保

驾护航，拉得出打得响，展现公安

交警铁军形象，交出了一份满意

的答卷。

我县交警全力应战“灿鸿”保平安

交警进企开课
近日，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石

青中走进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给该公司全体员工

上一堂交通安全课，宣传文明交通

理念，倡导文明出行。

（通讯员 吴钢 张永锋 摄）

件件有落实 事事有回音
大队圆满完成年度人大、政协建议、提案承办工作

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关系到每

位游客的切身利益。做文明游客是我们大

家的义务，请遵守以下公约：

1.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

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

2.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

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众场所高声

交谈。

3.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

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

4.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

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

5.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

损坏公用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

用电，用餐不浪费。

6.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

不对着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

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

教习俗。

7.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

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

女士；不讲粗话。

8.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

拒绝黄、赌、毒。

新昌县文明办 新昌县新闻信息传播中心 宣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中国公民

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

摄影：郭志贵


